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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统计数据误用亟须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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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全社会对已超过万亿元的科研经费如何使用非常关

心，讨论也很热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统计与分析研究所副所长玄兆辉认为，讨

论有助于人们明晰中国科研经费的使用特征，但“许多学者对科技活动支出和研发经费支出的概

念混淆不清，数据分析与实际情况相悖”。 

    概念混淆：科技活动不同于研发活动 

    科技活动包括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即研发活动，也称 R&D活动），研发成果应用活动，以

及与研发活动相关的技术推广与科技服务活动，其内涵要远大于研发活动。 

    国家财政科技支出指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科技活动（包括上述三类活动）的经费支出总

额。由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财政部每年下半年联合发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公布

上一年度的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和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情况。 

    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和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内涵不同，不能直接进行加减运算。原因在于：国

家财政科技支出中既包括政府资助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企业等从事的研发活动支出，也包括用

于气象、环保、科普等公益性科技服务工作等其他科技活动的支出。 

    至于国家财政科技支出中有多少经费用于研发活动，由于我国没有 R&D 预算制度，必须借

助于对 R&D活动单位的统计调查。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 R&D经费支出总额为 13015.6

亿元，其中，来源于政府的资金为 2636.1 亿元，来源于企业的资金为 9816.5 亿元。政府研发资

金主要投向了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用于资助政府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及其他事业单位研发

活动的经费合计 2213.8亿元，占 84%，其余 422.3亿元（16%）的经费用于支持企业研发活动。 

    数据误用：企业研发经费 96%由自身筹集 

    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体。2014年，全国各类企业研发经费支出 10060.6亿元，占全社会研发

经费支出总额的 77.3%。从研发经费来源看，这 10060.6 亿元企业研发经费中，来自各级政府的

资金仅占 4.2%（422.3亿元）；其余约 96%的资金来自企业自身或由企业从国外及其他途径获得。 

    研发活动具有创造性和新颖性，常常导致新的发现或发明，对预定目标的实现往往存在技术

上的不确定性，企业投入研发活动存在较大风险。按照 WTO 市场经济的原则，政府是可以资助

企业研发活动的。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企业研发经费中来自政府的资金在 9%左右，34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为 6.6%，远高于我国的 4.2%。可见，企业从政府获

得资金开展研发活动，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很正常的。 

    企业的研发能力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按照我国企业现在技术发展水平，如果政府

财政不支持企业研发，我们的技术就要长期依赖国外。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对全社会研发投入具有

重要的示范、引导和带动作用，在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

驱动转变，必须继续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为使我国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坚实保

障。 


